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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 嘉南藥理大學為推動終身教育理念，提升社會大眾學識技能及社會文化水準，依據

本校組織規程第九條，特設「進修推廣中心」，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，並訂定嘉南藥理

大學進修推廣中心設置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，由校長遴選本校助理教授以上職級教師呈請校長聘任之，負責

綜理本中心相關業務，並由本中心主任依業務性質推薦校內教師擔任行政服務教師，

呈請校長聘任之，另編列組員、辦事員及專任助理若干名，辦理相關業務。 

三、  本中心之主要職掌如下： 

(一) 綜理本校進修部學制相關業務。  

(二) 規劃並綜理校內外進修教育推廣計畫或人才培訓等相關業務。  

(三) 綜理學分班 (含碩士學分先修班 )、非學分班以及隨班附讀等相關業務。  

(四) 規劃辦理各類進修推廣課程、證照實務訓練或公民營委訓等相關業務。 

四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